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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14:30
（2）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29 日的交易时

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6 月 29 日 9:

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南光路 71 号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挥中心东楼一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淼董事长
6.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19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895,905,9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64,752,476 股的 61.16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1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47,470,5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679%。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 748,830,5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234%。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395,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5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47,075,4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41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5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47,075,4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410%。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1.00.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5,617,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9％；反

对 148,8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弃权 139,2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

2.00.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5,617,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9％；反

对 148,8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弃权 139,2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

3.00.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5,67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8％；反

对 95,3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39,2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

4.00.审议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95,617,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9％；反

对 148,8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弃权 139,2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

5.00.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895,384,6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反

对 4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4％；弃权 106,0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7,203,22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87％； 反对 161,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94％； 弃权
10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19％。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93,893,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54％；反

对 1,873,1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1％；弃权 139,2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5,458,1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6354％； 反对 1,873,1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702％； 弃权
13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944％。

7.00.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
7.01.刘淼总表决情况：同意 889,354,97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88％；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929,51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5.5645％。

7.02.林锋总表决情况：同意 889,646,33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1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1,220,87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5.7621％。

7.03.王洪波总表决情况：同意 889,600,54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6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1,175,086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5.7311％。

7.04.沈才洪总表决情况：同意 888,966,04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5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540,586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5.3008％。

7.05.钱旭总表决情况：同意 884,332,84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8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5,907,38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2.1590％。

7.06.应汉杰总表决情况：同意 889,362,53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96％；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937,07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5.5697％。

刘淼、林锋、王洪波、沈才洪、钱旭、应汉杰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
8.00.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1.刘俊海总表决情况：同意 888,565,386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07％；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0,139,925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5.0291％。

8.02.陈有安总表决情况：同意 890,177,86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06％；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1,752,403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6.1225％。

8.03.孙东升总表决情况：同意 890,177,86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1,752,4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6.1225％。

8.04.吕先锫总表决情况：同意 890,178,27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1,752,811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6.1228％。

刘俊海、陈有安、孙东升、吕先锫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9.00.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9.01.杨平总表决情况：同意 888,377,726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97％。
9.02.连劲总表决情况：同意 890,485,068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49％。
9.03.郭士华总表决情况：同意 888,382,908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03％。
杨平、连劲、郭士华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波、何瑞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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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

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挥中心东楼 1-4 会议室以现场临时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
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杨平监事主持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杨平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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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

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挥中心东楼 1-4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临时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其中，委托出席董事 2 人，刘俊海独立董事、沈才洪董事因工
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刘俊海独立董事委托陈有安独立董事、沈才洪董事委托熊娉婷董事代行
表决权）。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刘淼董事主持会议。 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刘淼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决定聘任林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决定聘任王洪波先生、沈才洪先生、何诚先生、张宿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谢红女士

为公司财务总监。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决定聘任王洪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发布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发布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发布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发布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9.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刘淼（主任委员）、王洪波、孙东升
（2）审计委员会：吕先锫（主任委员）、陈有安、钱旭
（3）提名委员会：刘俊海（主任委员）、吕先锫、沈才洪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有安（主任委员）、孙东升、应汉杰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林锋，男，1973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营销师。 曾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黑

龙江区域经理、甘肃片区经理、青海片区经理、市场部副经理、市场部部长兼任业务部经理，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副总经理、营销总监、总经理，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总监、营销总监，泸州老窖集团香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林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

王洪波，男，196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南充地区岳池县赛龙中学教师，泸州长江液压
件厂子弟校教师，泸州市委政研室干部，泸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干事、主任科员、经济处副处
长、经济处处长，泸州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副局长、环境卫生科副科长 (正科级 )，泸州市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劳务开发处处长，泸州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泸州市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泸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泸州市商务局局长、党组书记、市酒类产
业发展局局长(兼)，泸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等
职务。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 王洪波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

沈才洪，男，1966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 曾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制曲分公司经理，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生产部部长。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兼任泸州品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才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8,375 股。

何诚，男，1966 年出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企管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泸州老窖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总调度长、质量部部长。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质量官。何诚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宿义，男，1971 年出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曾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勾储中心主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泸州老窖酿酒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酒体设计中心主任。 现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全环境
保护总监。 张宿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谢红，女，196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泸州市财政局国库科科
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科科长，泸州市市级财政国库支付中心主任，泸州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现
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谢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以上人员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
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查询，以上人员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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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
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

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
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 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
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审议通过的控股子公司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将根据
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等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
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
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
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止目前， 本次预计的担保事项尚未发
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 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
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提高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征信，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履行股东义务，支持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融资等事项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
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
保。

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1、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的预计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29.26 亿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内有效。 具体详见预计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2、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

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因融资等事项而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及调剂、签署
所需各项法律文件的具体事宜。

3、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间
进行调剂：

（1）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公司；
（2）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3）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

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4）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5）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了反担保等相关风

险控制措施。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拟 担 保
公 司
（注 ）

被担保公司名称 权益
比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本 次 审 批
前 担 保 余
额 1

本次预计新
增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重 庆 金
科

大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49% 新公司 - 34,000.00 0.91% 否

2 重 庆 金
科

金华未来置业有限公司 7.96% 100.02% - 52,500.00 1.41% 否

3 重 庆 金
科

重庆晶御陵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50% 109.89% - 75,000.00 2.01% 否

4 重 庆 金
科

重庆金煜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 65.80% 33,357.76 37,500.00 1.00% 否

5 重 庆 金
科

重庆金美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 67.63% 33,864.00 51,000.00 1.37% 否

6 重 庆 金
科

成都怡置星怡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33% 94.72% - 6,600.00 0.18% 否

7 重 庆 金
科

吉安金颂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0% 98.04% - 36,000.00 0.96% 否

合计 67,221.76 292,600.00 7.84%
1 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注：上表拟提供担保或反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金科，具体担保方式及担保

公司以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金融机构的要求为准。
上述事项已经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

果为：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担保对象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大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3 月 27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 19-59 号 1 层
法定代表人：韩邦有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富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公司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于 2021 年 3 月末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金华未来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四联路 398 号金华网络经济中心 A628 室
法定代表人：范立峰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 7.96%的权益， 金华光优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7.31%的权

益，杭州泓启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35.49%的权益，金华市朴航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持
有其 10.24%的权益，金华金开未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9%的权益。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于 2020 年末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04,109.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4,177.33 万元，净资产为

-68.19万元，2021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68.19万元，净利润 -68.19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重庆晶御陵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19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悦复大道 8 号附 9 号 6-1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100 万元
主营业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0%的权益，重庆瑞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50%的权益。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于 2020 年底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0.9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 万元，净资产为 -0.09 万

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重庆金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以下简称“重庆金煜辉”）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渝北区宝鸿大道 8 号 (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综合服务大楼 B 栋 )

B201-4-00009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73,919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50%的股权，重庆旭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5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 重庆金煜辉原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控股子公司审议

程序 ，为其融资提供担保并签订了相关协议 （详见公司公告 2020-080 、2020-188 ）。 为顺利推进
项目开发建设 ，公司与合作方协商并进行了补充约定 ，根据相关约定目前公司已丧失对重庆金
煜辉的控制权 ，致使其变更为公司非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 。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追加
对应的担保额度 。

股权结构：

截止 2020 年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2,105.2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31,015.95 万元， 净资产为
71,089.33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43.66万元，利润总额 -3,700.97万元，净利润 -2,671.05万元。

截止 2021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7,434.7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6,486.43 万元，净
资产为 70,948.30 万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425.52 万元， 净利润
-240.53 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重庆金美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以下简称“重庆金美圆”）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百果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101,5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公司持有其 50%的股权，美的西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持有其 5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3 重庆金美圆原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控股子公司审议

程序 ，为其融资提供担保并签订了相关协议 （详见公司公告 2019-139 号 ）。 为顺利推进项目开
发建设 ，公司与合作方协商并进行了补充约定 ，根据相关约定目前公司已丧失对重庆金美圆的
控制权 ，致使其变更为公司非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 。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追加对应的
担保额度 。

合作协议约定的股权结构：

截止 2020 年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81,967.1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87,637.87 万元， 净资产为

94,329.29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52.19万元，利润总额 -11,316.15万元，净利润 -84,85.67万元。
截止 2021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90,888.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6,718.42 万元，净

资产为 94,169.88 万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68 万元，利润总额 -212.56 万元，净利
润 -159.42 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成都怡置星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荷韵一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柯龙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33%的股权,成都佳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34%的股权，成都瀚

置乾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 33%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 2020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1,223.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1,392.29 万元，净资产
为 9,831.45 万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0,204.53 万元 ， 利润总额 9,007.26 万元 ， 净利润
6,714.86 万元。

截止 2021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3,829.6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3,074.40 万元，净
资产为 10,755.23 万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99.95 万元，利润总额 398.08 万元，净利
润 297.37 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吉安金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8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泽盛中心城二期 10# 楼 1 单元 04 室
法定代表人：钱建明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九颂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江西南

崇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 2020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0,302.75 万元，负债总额为 58,793.50 万元，净资产为
1,509.25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647.77 万元，净利润 -490.75 万元。

截止 2021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63,479.66 万元，负债总额为 62,238.49 万元，净资
产为 1,241.17 万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9 万元， 利润总额 -268.09 万元， 净利润
-268.09 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对象中，除重庆金煜辉、重庆金美圆外，其他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

署。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公司

控股子公司因融资等需要为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支
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经营发展， 有利于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 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如
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
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针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公司将安排
专人参与经营管理，严控财务风险，并且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
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不存在不能按期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的风险，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提
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
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1 年 5 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

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173.24 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92.87 亿元，
合计担保余额为 866.11 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4.58% ， 占总资产的
22.72%。 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
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
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 公告编号：2021-083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了提高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征信，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履行股东义务，支持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如
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
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
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的预计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29.26 亿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部分参股房
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行为， 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信息披露表格体
系》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金科地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公司管理制度，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同意对《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
修订。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周四）16 点 0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7 月 8 日（周四）。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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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 年 7 月 15 日（周四）16: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7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 日（现场

股东大会召开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7 月 15 日 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

行表决。
2、 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股权登记日：2021 年 7 月 8 日
（七）出席对象：1、凡于股权登记日（2021 年 7 月 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 1 号 1 幢金科中心 27 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审议《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该议案为影响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披露。
三、议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受托代理人

出席还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证券账
户卡、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传真信函登记时间：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2021 年 7 月 13 日工作时间
3、登记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 1 号 1 幢金科中心 22 楼，邮编：401121
4、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23）63023656
联系人：石诚、袁衎
5、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6；投票简称：金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 年 7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的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样本）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位）

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
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下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


